
保險給付內容 ICG  2 單位 + DDC  200萬

癌症

第一次罹患低侵襲性癌症 20�,000元

第一次罹患癌症(不含低侵襲性癌症) 200�,000元

住院醫療給付(每日，含安寧病房) �3�,000元

出院療養給付(依住院天數) �1�,000元

門診醫療給付(前後30天) �1�,200元

住院手術醫療給付(每次) �40�,000元

門診手術醫療給付(每次) �6�,000元

放射線醫療給付(每次) 2�,000元

化學醫療給付(每次) 2�,000元

骨髓移植手術給付(每次) 200�,000元

義肢重建手術給付(四肢各限一次) �60�,000元�~2�40�,000元

義齒重建手術給付(限一次) �40�,000元

義乳重建手術給付(每側各限一次) �60�,000元�~�120�,000元

癌症身故給付 200�,000元

癌症給付上限 �400萬

21項特定傷病 特定傷病保險金 200萬

豁免保費
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 �I�C�G) 非低侵襲性癌症 �/全殘

幸福一百特定傷病終身健康保險附約(�D�D�C) �1�~�6級殘

20 年期 30 歲年繳 ( 男 ) �19�,�48�6元

一、行政院衛生署統計2009年十大死因首位依舊為「惡性腫瘤」，而且已連續蟬連28年。
二、醫藥科學進步，癌症已經不是絕症，罹患癌症需要更多後續照顧才能治癒，但是龐大

費用開支不得不正視。
三、首創業界最完備癌症給付項目，保障未來不確定的癌症風險所需要的給付。
四、組合商品特色：

1.	 第一次罹癌保險金：低侵襲性癌症與其他癌症單獨給付。
2.	配合先進幹細胞移植技術，領先業界推出癌症骨髓移植手術保

險金給付不限次數。
3.	癌症住院醫療保險金給付永冠業界，住院及安寧病房皆有給付。
4.	癌症重建義肢、義齒、義乳全部有給付，理賠給付最具特色。
5.	癌症門診手術保險金，降低罹癌後負擔。
6.	主約給付範圍包含癌症所引起的併發症為直接原因時，依條款給付。
7.	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之繳費期間內，罹患非低侵襲性癌症或全殘時，主約免繳未到期保費；發生1~6級

殘時，附約免繳未到期保費；主、附約持續有效。
8.	領先業界推出各項保險金其累計最高給付上限新台幣200萬�每一投保單位。
9.	 21項特定傷病保險給付(包含阿茲海默病、帕金森氏症…等)確保醫療品質與生活無虞，亦可作為長期看

護費用資金來源。

陳先生(30歲)投保20年期/ICG  2單位、DDC  200萬，年繳保費19,486元，保障內容如下︰

文宣編號：10011001

幸福一百 全心照護幸福一百 全心照護 專案
（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 + 幸福一百特定傷病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商品名稱：幸福人壽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ICG）
備查文號：98.08.25福算字第2053號
備查文號：99.09.21福算字第1799號
給付項目：第一次罹患癌症保險金、癌症住院醫療保險金、癌症出院療養保險金、癌症門診醫療保

險金、癌症化學醫療保險金、癌症放射線醫療保險金、癌症住院手術醫療保險金、癌症
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金、癌症骨髓移植手術保險金、癌症義乳重建手術保險金、癌症義肢
重建手術保險金、癌症義齒重建手術保險金、癌症身故保險金、豁免保險費、無解約金

商品名稱：幸福人壽幸福一百特定傷病終身健康保險附約（DDC）
備查文號：100.05.20福算字第1009號
給付項目：特定傷病保險金、豁免保費、無解約金

商品特色

投保範例

★21項特定傷病
21項特定傷病（幸福一百特定傷病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主動脈手術 系統紅斑性狼瘡 運動神經元疾病

心臟瓣膜置換術 昏迷 多發性硬化症

重大燒燙傷 良性腦腫瘤 肌肉營養不良症

再生不良性貧血 嚴重頭部創傷 帕金森氏症

原發性肺動脈高血壓 嚴重克隆氏病及嚴重潰瘍性結腸炎 脊髓灰質炎

猛暴性肝炎 阿茲海默病 重度類風濕性關節炎

肝硬化 急性腦炎 腦血管動脈瘤手術

本專案各項名詞定義及給付條件請參閱保單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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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種名稱 幸福人壽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 (ICG) 幸福人壽幸福一百特定傷病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DDC)

注意事項

＊本險各項保險金給付，每一投保單位其合併累
計最高以二百萬元為上限。

＊本險之保險責任，自本契約生效日或復效日起
持續有效第九十一日開始。

＊本險之保險責任，「特定傷病保險金」部分自本附約生效日持續有效第三十一日起或自
復效日起開始，但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者不受等待期間之限制。

＊被保險人非因保險事故而致保險契約效力終止時，本公司將按日數比例退還當期已繳之未到期保險費。
＊本險無解約金、無展期定期保險、無減額繳清保險。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
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幸福人壽保險資訊公開說明於網站 網址：http://www.singforlife.com.tw：欲索取保險資訊公開說明書文件者，亦可透過保戶免費服務
及申訴電話：0800-885000；或至幸福人壽全省分支機構索取。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如要詳細了解本商品之附加費用或其他相關資訊，請洽幸福人壽業務員、服務中心(

免付費電話：0800-885000)或網站(網址www.singfor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保戶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88�5�-000；傳真：02�-2�389�-8�50�1；電子信箱(�E�-�m�a�i�l)：�s�i�n�g�f�o�r�l�i�f�e�@�m�a�i�l�.�s�i�n�g�f�o�r�l�i�f�e�.�c�o�m�.�t�w。
＊本商品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

註：�1�. 上列費率為年繳方式，半年繳＝年繳×0�.�52；季繳＝年繳×0�.2�62；月繳＝年繳×0�.088。
　　2�. 商品另有�10、�1�5繳費年期，詳請洽本公司輔導專員。

幸福人壽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總保費費率表 幸福一百特定傷病終身健康保險附約總保費費率表
單位：元�/每單位 單位：元�/每萬元保額

20 年期

年齡 男性 女性 年齡 男性 女性 年齡 男性 女性

0 2�399 22�39 �19 �3�58�1 �3�3�7�6 �38 �5�5�70 �50�4�4
�1 2�4�4�6 228�3 20 �3�6�68 �3�4�5�1 �39 �5�70�3 �5�1�50
2 2�49�6 2�3�30 2�1 �3�7�5�1 �3�528 �40 �58�4�3 �52�5�5
�3 2�5�4�4 2�3�78 22 �38�38 �3�60�6 �4�1 �59�60 �5�32�4
�4 2�59�6 2�428 2�3 �39�32 �3�68�3 �42 �609�5 �5�399
�5 2�6�4�7 2�4�78 2�4 �40�30 �3�7�68 �4�3 �62�3�5 �5�48�5
�6 2�70�4 2�5�3�3 2�5 �4�12�6 �38�52 �4�4 �6�39�3 �5�5�79
�7 2�7�6�4 2�59�1 2�6 �422�1 �39�3�3 �4�5 �6�5�5�7 �5�6�6�3
8 282�4 2�6�48 2�7 �4�320 �4020 �4�6 �6�680 �5�72�5
9 288�6 2�70�6 28 �4�422 �4�10�6 �4�7 �68�1�7 �5�789

�10 29�50 2�7�6�6 29 �4�5�3�1 �4�19�5 �48 �69�7�7 �58�6�1
�1�1 �30�1�3 28�30 �30 �4�6�4�3 �429�4 �49 �7�1�48 �59�4�3
�12 �30�78 2890 �3�1 �4�7�4�6 �4�3�79 �50 �7�3�3�6 �6028
�1�3 �3�1�48 29�5�4 �32 �48�5�1 �4�4�7�1 �5�1 �7�4�79 �6099
�1�4 �32�1�5 �302�1 �3�3 �49�68 �4�5�68 �52 �7�6�4�4 �6�1�78
�1�5 �328�6 �3089 �3�4 �509�1 �4�6�7�1 �5�3 �782�7 �62�7�3
�1�6 �3�3�5�6 �3�1�59 �3�5 �52�1�7 �4�7�7�1 �5�4 80�4�1 �6�3�7�4
�1�7 �3�4�32 �32�30 �3�6 �5�322 �48�5�7 �5�5 82�68 �6�48�5
�18 �3�50�7 �3�300 �3�7 �5�4�40 �49�5�3

20 年期

年齡 男性 女性 年齡 男性 女性 年齡 男性 女性

0 �30 �3�3 �19 �4�3 �4�7 �38 �59 �68
�1 �30 �3�3 20 �4�5 �4�7 �39 �6�1 �70
2 �32 �3�3 2�1 �4�5 �49 �40 �62 �7�1
�3 �32 �3�4 22 �4�6 �50 �4�1 �6�3 �7�4
�4 �32 �3�4 2�3 �4�6 �50 �42 �6�4 �7�5
�5 �3�3 �3�6 2�4 �4�7 �5�1 �4�3 �6�6 �7�6
�6 �3�3 �3�6 2�5 �4�7 �5�3 �4�4 �6�7 �79
�7 �3�4 �3�7 2�6 �49 �5�4 �4�5 �68 80
8 �3�4 �3�7 2�7 �49 �5�4 �4�6 �70 8�3
9 �3�6 �38 28 �50 �5�5 �4�7 �72 8�6

�10 �3�6 �38 29 �50 �5�7 �48 �7�4 8�7
�1�1 �3�7 �39 �30 �5�1 �58 �49 �7�6 89
�12 �3�7 �4�1 �3�1 �5�1 �58 �50 �78 92
�1�3 �38 �4�1 �32 �5�3 �59 �5�1 80 9�5
�1�4 �39 �42 �3�3 �5�4 �6�1 �52 82 99
�1�5 �39 �4�3 �3�4 �5�5 �62 �5�3 8�4 �10�1
�1�6 �4�1 �4�3 �3�5 �5�5 �6�3 �5�4 8�7 �10�5
�1�7 �4�1 �4�5 �3�6 �5�7 �6�4 �5�5 9�1 �108
�18 �42 �4�6 �3�7 �58 �6�7

投
保
規
則

險種 幸福人壽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主契約) 幸福一百特定傷病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投保年齡 �10、�1�5年期：0 歲 �~ �60 歲；20 年期：0 歲 �~ �5�5歲

投保單位 以“單位＂計 以“萬元＂計

投保金額限制

�1�. 一般限額：2 �~ �5 單位。(但累計防癌險主、附約最高以 �6 單位為限)

2�. 其它投保單位限制

本險與本公司其它防癌險主、附約累計最高投保限額，如下：

�1) �B 型肝炎帶原：

① 限肝功能正常者始能加保，累計最高投保限額為 �3 單位。

② �B 型肝炎合併 �C 型肝炎帶原者不可投保本契約。
2) 投保年齡 �5�6 歲(含)以上被保險人：累計最高投保限額為 �3 單位。

�3) 有癌症病史、慢性肝炎及肝硬化者不可投保本契約。

�1�. 最低保額：新台幣 �10 萬元
2�. 最高保額：

年齡 本險 累計特定傷病險

�1�5 足歲(含)以下 �300 萬 �300 萬

�1�5 足歲(不含)以上 �500 萬 �600 萬

繳費方式及規定
�1�. 首期繳費：現金匯款 �/ 支票 �/ 信用卡 �/ 自動轉帳(限郵局)。

2�. 續期繳費：不適用信用卡繳費。

投保主、附約
規定

�1�. 主附約最高限額

癌症主約 2 單位 �3 單位 �4 單位 �5 單位

特定傷病附約 200 萬 �300 萬 �400 萬 �500 萬

2�. 附約年期須小於或等於主契約年期

體檢與免體檢
規定

�1�. 本主契約為免體檢，有既往病史者，本公司核保人員保有體檢與否之

權利。

2�. �B 型肝炎帶原被保險人體檢規定：

�1) 一律加作一般體檢及肝功能檢測(含問卷)。

2) �50 歲(含)以上 �B 型肝炎帶原者，另需〝自費〞加作肝臟超音波

檢查。

�3�. 其它現症、既往病史者，由本公司核保人員依相關危險因子照會體檢

項目。

�1�. 累計特定傷病險投保額度，計算免體檢限額。

（不須與本公司一般壽險或健康險累計計算免體檢額度）

2�. 免體檢限額：

投保年齡 ≦�40 歲 �4�1 歲 �~ �50 歲 �5�1 歲 �~ �60 歲

免體檢限額 �400 萬 200 萬 �100 萬

體檢項目
一般體檢

(含尿液分析)
一般體檢(含尿液分析)

＋ 胸部 �X 光及靜止心電圖

�3�. 本公司核保人員依相關危險因子評估，保有照會其它體檢、

檢驗項目之權利。

其它核保規定
�1�. 集體彙繳費規定：不適用本公司現行集體彙繳辦法。

2�. 其它未規範事項，依本公司現行投保規定及辦法辦理。


